
娛樂界及創意藝術團體關注《淫管條例》座談會 

 

日期：2009 年 1 月 20 日 (星期二) 

時間：晚上 8 時至 10 時半 

地點：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9 號環球大廈 22 樓 2217 室 

主辦單位：倡議娛樂及創意藝術發放健康訊息小組 

政府代表：王嘉文女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助理秘書長〈通訊及科技〉) 

主持：蘆蘆 (新城電台火熱音樂人節目 DJ) 

講員：柯廣輝律師 (博華思主席) 

 

內容摘要 
 

「倡議娛樂及創意藝術發放健康訊息小組」於 2009 年 1 月 20 日 (星期二) 舉行

「娛樂界及創意藝術團體關注《淫管條例》座談會」。座談會於晚上 8 時開始，

至晚上 10 時半結束。 

 

座談會的主持人為新城電台火熱音樂人節目 DJ─蘆蘆。講員包括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助理秘書長 (資訊及科技) 王嘉文女士及博華思主席柯廣輝律師。20 多位

來自娛樂及演藝界的人士出席。 

 

所有講者均支持政府管制淫褻及不雅資訊。總結意見如下： 

 

1. 立法是一個好方法，可以讓年青人知道界線定在哪兒 

2. 網上的資訊是可以管制的，而且是應該管制的，不然網上資訊對年青人影響

很大，色情的資訊影響也是很大的 

3. 在所受的管制上，電視、雜誌和互聯網之間相差太遠，但現今幾個媒介都已

十分流通及對年青人有很深遠的影響，所以希望所受的管制尺度接近 

4. 雜誌的色情圖片多是偷拍藝人而得的，所以也期望藝人可以受到保障 

 

座談會首先由講員發言，之後由台下參與者自由發表意見及討論。以下為講員和

參加者的意見摘要： 

 

柯廣輝律師  

博華思主席 

1. 立法是一個很好的保障去告訴人何為對與錯。很多人都問有什麼證明色情

資訊會給青少年帶來壞影響，也問及實質傷害的問題。舉例來說，毒奶粉

不會吃死人，但有少少毒都不可以；危險玩具亦不可給小孩玩，只要對年

青人有機會受到不良的影響，都應該要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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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兒童是一個沉默的群體，也不懂為自己爭取權利。有問題的兒童多是由基

層家庭出來的，這些家庭也很需要教育，所以在整個過程中兒童的權利都

應該是很基本要討論的問題 

 

3. 引用了黃寶財教授的講述，指出網頁是可以管制的，就是在代理侍服器上

過濾，既然可以在學校實行，也同樣可以在家中實行。因為在個人電腦上

設軟體很費功夫，而且也不知是哪一個位置有問題，但有了代理侍服器的

過濾就很方便 

 

以下是參與者的討論意見摘要： 

 

森美 

電台 DJ 

1. 《條例》其中的意思和意義都很重要。因現行送檢的制度是自願的，如果

要登出來才送檢就太慢了。例上網上短片上載後一個晚上已經有 30 萬人點

擊，所以影響力是很大的。所以現在最需要的不是討論是否贊成保留法例，

而是要討論管制的速度 

 

2. 希望多一些人負責檢測，因每次送檢都只有三個人處理實在太少了 

 

3. 雜誌不雅可以包膠套，電台都規定播音員自己檢視過內容才可講出來的，

所以網上資訊供應商都應該受同一規限 

 

蔣麗萍 

藝人 

 

1. 當兒童上網時，家長都不能管制太多，但如果兒童真的習慣了看色情資訊，

就後悔都來不及了。政府是否可以進行更多的管制呢？ 

 

 王嘉文女士回應：現在政府是可以強制網絡供應商加軟體的，但不可管

太多，因這是他們的自由 

 

2. 如果普通人被偷拍，照片被登上雜誌，是否犯法呢？ 

 

 柯廣輝律師回應：法例是沒有藝人與否之分的，如果刊登的東西有問題

就可以送檢。但政府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定義，大家可以提出意見及要求

刑罰如何，並可以再創意一點，試想如果根本沒有此法例的話，可以如

何實施管制 

 

何基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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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 

1. 如果有人偷拍，可以遊盪，但如果傳媒偷拍後登上雜誌，該如何處理？ 

 

 王嘉文女士回應：這條例是計對發放的，所以是登出來才可以做到檢控

的 

 

2. 兒童在雜誌上與網上所看到的內容，其影響是一樣的 

 

Elisa 

前電視台編劇、監製 

1. 政府是否可以做到有殺錯無放過，當看到一片段有問題時就立刻抽起才送

檢，確定無問題才放出來？ 

 

 王嘉文女士回應：這需顧及個人權利的保障，所以需要聽到不同人士的

意見 

 

2. 電視台有很清晰的條例，也訂明什麼是不能播出來的，是因為下次續約時

是會計算得失的，所以其他媒介也可以如此行 

 

3. 她也指出了其嚴重性，並指出任何一媒體評審時的狀況應該有一個客觀的

界定 

 

施祖男 

電影演員 

1. 如果連色情資訊也不管制，那作為一個人的價值是什麼？政府是應該要有

立場的 

 

2. 以法國作例子，法國 70 年代開始性解放，是因為政府沒有立場，讓市民自

由選擇。但開放後十年後就有不少問題產生，例如孤兒等等的很多社會問

題。直到愛滋病的出現讓法國人感到害怕才有所收儉，指出政府必須有其

力量及立場去堅持 

 

Noni 

前主持人 

1. 社會充斥很多色情資訊，是因為這是一盤生意。而且很多時是少數人去控

制整個社會，但這是具有傷害性的 

 

2. 偷拍的刑罰是很低的，既然偷拍一張照片可以賺很多錢，刑罰卻很少，出

版商根本不會怕。政府可否提高這個刑罰？ 

 王女士回應：何為色情資訊不是由政府界定的，但政府可以控制刑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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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並需要大家給予意見 

 

3. 在美國有研究指出色情會影響強姦案的數字，因為不斷觀看會對人有影響

的。當他們只看女性是一個物體，看到女性時就會想到要做出他們心中想

望做的。但到事情發生時，一切都已經大遲了 

 

鄧萃雯 

藝人 

1. 她本人都曾被人影走光相，當時是十分驚訝，並曾因不能接受而離開香港，

指出這個傷害是很大的。她提問為何別人被偷拍就可以告偷拍者，但她作

為一個藝人就不行？女藝人作為一個女人的權利，是否應該得到保障呢？ 

 

2. 她指出如沒有很高的刑罰，傳媒是不會怕的，而且有言語上的形容也是影

響巨大的 

 

Esther 

藝人 

1. 她認為就是可以告偷拍者都不應該是當事人告，因為一個人力量太少 

 

2. 柯律師回應：認為政府可以建立一個小組去幫助當事人去告，但如果該件

物品不可視為不雅的話就難以控告。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建議之後

有更有組織的行動及實際的做法，律師群體可以協助藝人 

 

3. 她指出藝術是可以表達的，但每個人都不可強迫一個不想看的人去看 

 

孫耀威 

藝人 

1. 他最初是思考如何可更好的修訂法例，但沒有想過竟有人說不需要這法

例，因為當中的對錯其實已經好清晰。可能好多人都是為了生意，所以需

要法律设定限制，讓他們不會過火 

 

2. 他認為很多色情資訊，無論發佈的原因如何，都已對兒童有壞影響 

 

3. 電視有嚴格的限制，也是因法律的緣故。那為何雜誌不可管制呢？兩者的

規限差太遠了，應該是沒有分別的 

 

 

 

胡裕勇 

青少年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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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認為家長是需要過濾軟件的，因為基層家庭沒有金錢自己支付軟件費

用，政府是否可以資助？ 

 

2. 另外，網上應該有警察，管理網上資訊。也可以做一些教材套，甚或請志

願團體做教材套 

 

Joyce Chan  

藝術工作者 

1. 若社會認為兒童有能力去決定，為何政府要定 18 歲為一個界線？界線應怎

樣定議？外國都是很開放的，但香港可以有自己的標準，不一定要和外國

比 

 

2. 藝術該如何控制呢？因為有些藝術被視為不雅，但這是一個藝術發表的方

法 

 

 王嘉文女士回應：如果是檢定為不雅的話，就一定不可隨便發放。但如

果是藝術的話就可以因應調整。現在是一個檢討時間，大家可以討論是

否要在發佈前就考慮評級 

 

黃寶珠  

前電台總經理 

1. 因為電視電台是一個大眾傳媒，所以管制得很嚴謹，但現在雜誌、網上資

訊都已經很流通了，為何不可看為一個大眾傳媒呢？她認為刑罰可以加大

到如電視電台的程度。她認為縱有灰色地帶，亦應該有良心道德和社會責

任的 

 

 王嘉文回應：電視電台是入屋的，故十分嚴謹。但這條例已是二十年前

的修訂，當時根本未有互聯網，所以大家可以給更多意見建議如何管制 

 

Luvin 

藝人 

1. 兒童在玩遊戲時已經有很多色情的表現 

 

2. 條例訂明的上最高刑罰是否有用過呢？是否可以設定最低的刑罰呢？因為

現時實行過的最高刑罰和法例上的最高刑罰仍是差太遠了 

 

 王嘉文回應：刑罰是由法院決定的，政府不可以干預，只可提高最高刑

罰 

高皓正 

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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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性方面，以前他也曾跌倒過，但現在已改過了。不過他發現現在打這場

仗很辛苦，因為到處都有色情資訊，很難阻止到自己看 

 

2. 他指出自由是要有選擇的，但現在是沒有選擇的，因為全個社會都充滿了

色情的資訊 

 

3. 關於互聯網，他認為由政府著手管制是合適的，如外國(例：台灣) 都是有

管制的。另外網頁可否提供免費的過濾圖片和文字，因為這樣才真正稱為

有選擇 

 

葉雅媛 
新聞節目前主持人 

1. 她認為社會可以有不同的意見，但當資訊去到大眾時就一定要有管制 

 

2. 她以 TVB 作例子，指電視台有十分詳細的指引去界定什麼是可以播放、什

麼是不可播放的，就是因為可以接觸電視的人多，電視的影響力十分大 

 

3. 她認為現時很多人說互聯網不能管制，但電台、電視台都可以管到，為何

互聯網、侍服器就管不到呢？就算是難也會有辦法 

 

4. 她認為不論是什麼媒體，只要一去到大眾的層面，其內容就一定要管制 

 

某演藝人 

1. 有些東西是需要有一個界限的，他不是指性是壞的，性其實是好的，但有

人把它歪曲了，那些就要管制了 

 

座談會約於晚上十時半結束，最後由講員柯廣輝律師作回應及總結： 

 

 他指出有些小眾人數少但聲音多，但更廣泛的公眾人數多卻聲音不大 

 娛樂界是前線的工作，如果娛樂界走出來，其他界別都會支持的 

 大家可以成立一個小組，把意見表達出來，好好組織文字，再發出給界別

內人士聯署 

 現在也可準備下一輪的諮詢，自己整合一份意見書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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